
关于加强管理撤展期间搭建材料及展会废弃物处理的通知 

 

各主办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及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现对撤展期间搭建材料及展会废弃物处理提出如下

管理要求： 

1、 撤展期间请将所有搭建材料以及展会废弃物（包括但不限于：地毯、KT

板、泡沫塑料纸等）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展馆，将展位恢复至布展

前状态。 

2、 不得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范围内随意丢弃搭建材料及展会废弃物。 

3、 如超出规定处理时间后仍发现展位上或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内任何区域

存在参展商、搭建商遗留的搭建材料或展会废弃物，主办单位应立即联

系责任方进行处理，如无法确定责任方，主办单位应自行回收或委托有

资质处理、运输的第三方公司进行处理，并承担一切费用。 

4、 主办单位应加强撤展期间的现场巡查和管理，如发现有违反前述规定的

行为，如能明确责任展位，扣除其展位押金，无法明确责任展位的，由

主办单位承担处置费用，相应的安全责任、环保责任以及赔偿责任由主

办单位承担。 

请主办单位将上述要求通知到各参展商及搭建商，并加强撤展期间监督管理，

督促其严格遵守以上规定。 

 

 

主办单位名称： 

负责人签名： 

日期： 

 


